广州市广外附设外语学校
广外外校[2008]26号
教育发展委员会章程

为加强学校、家庭、社会之间的沟通和了解，充分调动家长、社会参与学校教育的积极性，发挥资深教工在学校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传承我校的优质资源，提高我校持续发展的竞争力，促进学校稳步发展，特成立学校教育发展委员会。
第一章  总则
全面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团结和组织热心教育教学事业的社会各界人士，开展调研、检查、评估、推动等活动，研究学校教育发展中的实际问题，为外校的可持续发展，探索合适的道路。 
   
第二章  组织构成

1、具有从事教育及相关研究的本校工作者（学校领导、教师代表）；
2、与本校保持良好合作关系的省市区协作单位、具有一定研究能力和水平的教育机构、政府督导组织、社区组织代表等； 
3、关心教育并且愿意为教育事业做贡献的其他人士（家长）。 

第三章  主要职责

1、听取学校的办学宗旨和发展规划，沟通教学信息，为学校献计献策，充分发挥家、校、社会教育的整体效益，促进学校教育教学工作；
    2、组织调查、研究外校在改革与发展中教学及管理的共性问题，提出改革和发展的建议；

3、承担学校行政和本委员会的委托，开展相关的调研、咨询、评价等活动。分析、归纳委员们所反映的问题，将有关意见、建议及时提供给学校；

4、积极参与学校重大节日的庆典活动并给予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

5、发展与国内外教育团体及组织的联系，组织学习、考察、交流联谊活动；

6、向社会宣传学校的形象，排除学校发展的障碍，维护学校整体利益；

7、配合学校开展有利于学生健康成长的活动；

8、动员有关单位、热心教育事业的各界人士对学校进行资助，对做出特殊贡献的捐赠单位或个人，学校将授予适当的荣誉称号和奖励。

第四章  工作制度
1、每学期召开二次学校教育发展委员会会议，第一次定为开学前，第二次定为学期结束后。特殊情况下，也可以临时召开；

2、委员代表大会须有2/3以上的委员代表出席方能召开，其决议须经到会委员代表半数以上表决通过方能生效；

3、委员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三年，因特殊情况需提前或延期换届的，须由委员会表决通过；

4、本会开展的各项活动，应有计划和总结报告，并由学校档案室备案。
第五章 附则 
1、学校教育发展委员会商议后需要执行的重大决议需经校长办公会讨论通过；

2、本章程的解释权、修改权属本学校教育发展委员会。
广州市广外附设外语学校

二ＯＯ八年十一月九日

附：学校教育委员会成立程序
1、本委员会设立理事长1名、副理事长2名、秘书长1名、委员10名左右；
2、委员会成员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1）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2）与本校保持良好合作关系的省市区协作单位、具有一定研究能力和水平的教育机构、政府督导组织、社区组织代表等； 
（3）在本单位业务领域内有较大影响； 
（4）关心教育教学事业并有一定组织能力的各界人士。

3、确定会员：

（1）由学校组织向政府督导机构、友好协作单位、社区组织代表等提出邀请入会函；

（2）由学校聘任教职工； 
（3）以年级组为单位推荐2名家长，上报委员会办事机构初审； 
（4）由理事会发给委员证。
4、 本委员会办事机构由理事长领导，日常工作由副理事长负责；秘书长协助理事长或副理事长处理日常事务。
5、本委员会理事长行使下列职权： 
（1）召开和主持教育发展委员代表大会； 
（2）检查委员代表大会决议的落实情况； 
（3）代表本委员会签署有关重要提案、建议、工作报告； 
（4）提名秘书长、委员人选。 
  秘书长行使下列职权： 
（1）主持委员会开展日常工作，组织实施年度工作计划； 
（2）协助轮值委员开展工作； 
（3）处理其他日常事务。 
                                                                                              








